
 

证券代码：300592             证券简称：华凯易佰            公告编号：2024-026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

凯展览展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凯”）、湖南先锋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先锋设计”）就与原审被告六盘水市新世纪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六盘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六盘水市

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收到贵州省六盘水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2022）黔 02 民初 147 号后，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上

诉状》，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该案件，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8 月 6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凯收到了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1）黔 02 民初 130 号。原告上海华凯、

先锋设计与被告六盘水市新世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六盘水市城市

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起诉状，经审查，起诉符合

法定受理条件，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1 年 8 月 6日正式受理本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5）。 

公司就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凯、先锋设计因与被告六盘水市新世纪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六盘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六盘水市自

然资源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

事判决书》（2021）黔 02 民初 130 号，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



 

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 

公司收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2）黔民终 566

号，于 2022 年 8月 10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8）。 

公司收到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准许鉴定通知书》（2022）

黔 02 民初 147 号，于 2022 年 11 月 2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

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15）。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一）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原告：上海华凯展览展示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湖南先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六盘水市新世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六盘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人：六盘水市自然资源局 

原告上海华凯、先锋设计与被告六盘水市新世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公司”）、六盘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城投公司”），第三人六盘水市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自然资源局”）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本院”）

于 2022 年 1月 26 日作出（2021）黔 02 民初 130 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华凯公司、

先锋设计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

黔民终 566 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 2022 年 8月 16 日立案

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华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

其委托代理人、原告先锋设计的委托代理人、被告新世纪公司和城投公司的委托

代理人、第三人自然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贵州黔惠通工程造价

事务有限公司鉴定人员出庭接受了质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

人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

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六盘水市新世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五日内支付 15,020,791.78 元款项及其逾期付款利息给原告上海华凯、先锋设计

（逾期付款利息以 10,020,791.78 元为基数，按照 LPR 从 2021 年 8 月 6 日开始

计算至还清之日止。）；  

二、被告六盘水市新世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五日内支付 500,000 元鉴定费给原告上海华凯、先锋设计。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原告上海华凯、先锋设计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民事上诉状主要内容 

上诉人一（原审原告）：上海华凯展览展示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687385399P 

法定代表人：常夸耀，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二（原审原告）：湖南先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483792768 

法定代表人：周再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一（原审被告）：六盘水市新世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07096497470 

法定代表人：钱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二（原审被告）：六盘水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0097981799Y 

法定代表人：李德玲，公司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六盘水市自然资源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200009450884T 

负责人：曾晓芳，系该局局长 

上诉人不服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黔 02 民初 147 号民事判

决书，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黔 02民初 147 号民事判

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上诉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对于工程结算总造价的主要争议焦点是

作为被上诉人委托的跟踪审计单位泉州联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泉州联审公司”）出具的《联审筑（2014）11-16 号报告书》中的综合单价、

六盘水市新世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盘水新世纪公司”）

出具的《六盘水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布展设计、施工项目结算审核报告书》（以下

简称“结算审核报告书”）是否应当作为鉴定的结算依据，若采用前述文件中被

上诉人已确认合法有效的综合单价以及工程量作为鉴定结算依据，则本案的鉴定

结论应与被上诉人六盘水新世纪公司出具的《结算审核报告书》的审核结果相近。

上诉人认为应当按照被上诉人已确认的综合单价作为鉴定单价的依据，一审法院

未采纳双方在本项目中已共同确认的综合单价，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导致最终的

判决认定的结算金额与实际应结算金额差距近三千万元。结合上诉人在 2021 年

7月份起诉后，一审法院直接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以及本次发回重审后一

审法院不尊重客观事实并无视本案关键证据的行为，足以证明一审法院严重偏袒

被上诉人（政府的平台公司），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二）一审法院对于鉴定报告认定存在遗漏，且过于依赖鉴定机构作出的鉴

定意见书，在当事人对于鉴定依据存在严重分歧，且黔惠通公司在鉴定意见书中

出现多处错误的情形下，未依法对鉴定结论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认定，简单以

鉴定意见决定判决结果，存在 “以鉴代审”的错误裁判思路。  

（三）上诉人认为本案应进行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原因是黔惠通公司鉴定

依据严重不足，且违反鉴定程序，法律规定前述问题属于应当进行补充鉴定或重



 

新鉴定的情形，不能以鉴定机构人员是否出庭接受了上诉人的质询以及是否对上

诉人的异议进行了回复来认定本案是否应当进行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一审法院

以此理由不采纳上诉人的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申请明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涉案合同并未约定财政审计，一审法院将“审计”推断为财政审计无

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涉案项目最终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确定结算金额的责任

均在被上诉人，上诉人提供的资料齐全，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存在一定的责任明

显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对逾期利息的计算和法律适用亦存在错误，侵害了上

诉人的合法权益。 

（五）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存在判决依据的证据不足、多处事实认定错误、

笔误、采用矛盾的证据，甚至存在证据未经上诉人质证即作为裁判依据的问题，

足以证明一审法院在对待本案证据审查、法庭调查、事实认定上极其敷衍以及不

负责任的态度，不仅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严重影响，更影响本案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客观性。 

（六）被上诉人六盘水城投公司根据会议备忘录已经成为涉案合同的实际承

接主体，属于债务加入，其应当与被上诉人六盘水新世纪公司对上诉人起诉的金

额共同承担支付义务。 

（七）鉴定费用属于诉讼费用的一种，应采用诉讼费用的计算方式进行承担，

且最终导致本案以鉴定方式出具结算结果的原因在于两被上诉人，故鉴定费用应

当由两被上诉人承担，而不应由上诉人承担。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

裁判依据不足等问题，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

裁事项。其他诉讼情况及进展详见公司的后续公告或定期报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进展为上海华凯收到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

决书》（2022）黔 02 民初 147 号，并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六盘水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黔 02 民初 147 号民事判决书等诉讼请求，该案件

尚未开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尚不确定。公司将持



 

续关注以上案件的审理及执行情况，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民事上诉状》； 

（二）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黔 02民初 147

号。 

 

特此公告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5 日 


